




2、 服务期： 自签订监理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确认、 结算

完成及工程质量保修期满。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名并加盖公

章后生效。

七、 服务承诺

确定中选人后，采购人与中选人签订合同前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

部门审定。

八、 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

需报名的中介机构，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相关要求，做好计划安

排，准备好相中选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将直接取消其中选资格，将

中选机构 列入“黑名单” ,并按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机构：

(1)由于中选机构原因，导致工期滞后，中选机构不能按要求工

期完成监理工作的 。

(2)中选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合同或开展服务工作的。

(3)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 。

九、 上述要求及其他未尽事宜， 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。

政府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

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相抵触 。

采购单位(公章) :广宁县宾亨镇人民政府

日 期： 2025年 11月 27日


